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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生活污水管道运维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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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37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52066284][bookmark: _Toc104214128][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723][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8266][bookmark: _Toc115259518][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7788][bookmark: _Toc103708422][bookmark: _Toc99350763][bookmark: _Toc111995099][bookmark: _Toc71201058][bookmark: _Toc104273486][bookmark: _Toc65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0304][bookmark: _Toc2388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5017]本文件规定了市政生活污水管道运维的基本要求、管道运行、管道维护、安全管理、应急处置、资料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市政生活污水的管道运维。
[bookmark: _Toc16746][bookmark: _Toc7634][bookmark: _Toc28276]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99350764][bookmark: _Toc71201059]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836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GB/T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CJJ 6  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CJJ 68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T 210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
DB33/T 1149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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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986532]GB/T 51218-201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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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196][bookmark: _Toc6246][bookmark: _Toc3529][bookmark: _Toc17946][bookmark: _Toc16141][bookmark: _Toc24250][bookmark: _Toc23088][bookmark: _Toc12661][bookmark: _Toc152066304][bookmark: _Toc20065]生活污水应经过化粪池预处理后方可排入管道。排水水质应根据污水的最终去向符合GB/T 31962的规定。生活污水不符合排放水质要求的，应进行预处理，不得用稀释法降低浓度后排入市政排水管网。
管道并网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过竣工验收并可交付使用；
1. 竣工资料已进行移交；
1. 制定并网方案，方案应包括临时排水措施、割接方案、应急预案和调度预案。
管道不应排入下列物质：
a) 具有腐蚀性的污水或物质；
b) 剧毒、易燃、易爆、恶臭或烟雾等有害物质；
c) 垃圾、建筑泥浆、工业废渣等物质；
d) 易凝聚、易沉积或其他易造成排水管道堵塞的污废水。
管道运维单位宜建立下列管道管理相关制度：
a) 排水管道并网运行管理制度；
b) 运行调度管理制度；
c) 运行维护操作规程；
d) 管道水质管理制度；
e) 管道日常运行操作和维护管理制度；
f) 管道的更新改造制度；
g) 管道维修工程质量管理和安全监控制度；
h) 管道应急管理制度；
i) 管道信息和档案管理制度。
管道运维单位应配备相应的作业安全防护设备和用品。
管道运维单位应建立和完善管道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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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bookmark: _Toc7743]一般规定
0. 市政生活污水管道运行应包括运行计划、运行调度。
0. 管道运维单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设立运行调度部门，配备与排水规模相适应的调度人员、监控系统和计算机辅助调度系统；
b) 负责日常管道运行调度工作，并对重点排水户进行调度监控；
c) 建立市政基本排水量分析系统；
d) 对排入管道的生活污水水质进行监控，并应符合GB/T 3196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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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单位应根据管道的上一年度运行情况、使用年限等编制年度运行计划及月度运行计划，运行计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运行人员、资金和物资计划；
运行制度和作业指导书的编制与完善计划；
运行调度计划；
运行信息化系统维护计划。
注：在年度运行计划的基础上，结合上月度运行情况综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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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调度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调度指令发布；
1. 调度信息的收集与处理；
1. 排水管道运行突发事件协助处理。
2. 运维单位宜开展优化调度工作，优化宜包括下列内容：
a) 建立水量预测系统；
b) 建立水力水位管道数学模型；
c) 建立水质模型；
d) 建立调度预案库；
e) 建立调度辅助决策系统。
2. 运行调度应根据水位、上下游水量、水质等情况将管道排水流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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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管道维护应包括巡查、疏通、检测与检查、维修等。
0. [bookmark: _Toc1649][bookmark: _Toc28810][bookmark: _Toc152066311][bookmark: _Toc17951]运维单位应对管道水位进行检测与分析，做好维护记录，对运行工况不良的管道提出维修计划。
运维单位对高危管段的维护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应缩短巡查周期，进行重点巡查和观察，并建立管理台账；
b) 应制订爆管处理应急预案；
c) 宜根据高危管道状况提出改造方案。
0. 维护项目应编制维护方案及实施计划，并经运维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批准后实施。
0. 排水管道维修方案分为非开挖维修和开挖维修两大类。维修方案的选择应根据管道的检测与评估报告确定。
0. 排水管道运行与维护部门应根据管理区域的情况及当地实际条件设置相应的维护站点。
1. [bookmark: _Toc5016][bookmark: _Toc23160][bookmark: _Toc7182][bookmark: _Toc32154][bookmark: _Toc9146][bookmark: _Toc20483][bookmark: _Toc10447][bookmark: _Toc5929]巡查
1. 排水管道应定期进行巡查。巡查内容应包括：管道设施缺损、污水冒溢、管道塌陷、违章占压、违章排放、私自接管、城市水体倒灌、地下水渗入以及影响管道排水的工程施工等情况。
1. 排水管道巡查周期应根据管道本身的质量、排水管道的重要程度及周边干扰状况等确定，周期宜为3d～7d；对于高危管段、管线周边出现施工工地或其他影响排水管道安全运行的建设活动时，巡查周期应缩短，必要时巡查任务可转交专职部门，对该管段现场进行 24h 监管。
1. 管道、检查井内不得留有石块等阻碍排水的杂物，并应对管道、检查井的积泥深度进行检查，其允许积泥深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管道内的积泥深度不应超过管径的1/5；
b) 有沉泥槽的检查井积泥深度应在管底以下50mm；
c) 无沉泥槽的检查井的积泥深度不应超过主管径的1/5。
1. 检查井日常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井盖是否丢失、破损或埋没，井盖标识是否正确；
b) 井框是否破损，井盖、井框间隙与高差是否符合要求，周边路面是否破损；
c) 链条或锁具是否完好，爬梯是否松动、锈蚀或缺损；
d) 井壁是否有裂缝或渗漏；
e) 管口孔洞是否被堵塞，流槽是否破损；
f) 井底积泥深度是否超标，水流是否通畅。
1. 在巡查中发现井盖缺失或损坏后，应及时安放护栏和警示标志，并应在8h内恢复正常。
1. 压力管日常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管道是否有渗漏、冒溢等情况；
b) 透气井内是否有浮渣；
c) 排气阀、压力井、透气井等附属设施是否完好有效；
d) 压力井盖板是否锈蚀、密封垫是否老化，井体有无裂缝。
1. 闸阀门日常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闸阀门是否保持清洁，丝杆、齿轮等传动部件润滑是否良好，启闭是否灵活；
b) 闸阀门启闭过程中是否出现卡顿、突跳等现象；
c) 暗杆阀门的填料密封是否有效；
d) 手动阀门的全开、全闭、转向、启闭转数等标牌是否显示清晰、完整；
e) 电动装置齿轮油箱是否有渗油和异声。
1. 集水池日常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集水池池面是否有大块浮渣；
b) 水位标尺和液位计是否保持整洁；
c) 池底沉积物是否超标，水流是否通畅；
d) 池壁混凝土是否有严重剥落、裂缝和腐蚀等现象。
1. 格栅的日常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格栅上是否有污物，操作平台是否保持清洁；
b) 格栅片有无松动、变形、脱落。
1. 电气仪表的日常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仪表安装是否牢固，接线是否可靠，现场保护箱是否完好；
b) 检测仪表的传感器表面是否清洁；
c) 仪表显示是否正常，显示值异常时应及时分析原因并做好记录；
d) 供电和过电压保护设备是否完好。
1. 在管道定期巡查过程中应检查各类管道设施标志，并保持结构完好和字迹清晰。
1. 应将巡查发现的问题进行记录，并及时采取维修措施。
1. [bookmark: _Toc11914][bookmark: _Toc2928][bookmark: _Toc27706][bookmark: _Toc25594][bookmark: _Toc25080][bookmark: _Toc12587][bookmark: _Toc9408][bookmark: _Toc4654]疏通
2. 运维废弃物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管道沉积物、检查井沉积物、隔油池沉积物、栅渣、毛发、接户井清掏物可与生活垃圾共同处置；
b) 剩余污泥、化粪池清掏物宜采用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或集中废弃物处理中心处理；
c) 隔油池清掏物宜回收再生利用。
2. 运维单位应制订定期疏通管道的计划。管道疏通清淤方法及适用范围宜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管道疏通清淤方法及适用范围
	疏通清淤方法
	小型管
	中型管
	大型管
	特大型管
	倒虹管
	压力管
	盖板沟

	推杆疏通
	√
	—
	—
	—
	—
	—
	—

	高压射水疏通
	√
	√
	—
	—
	√
	—
	√

	智能脉冲清洗
	√
	√
	—
	—
	√
	√
	—

	绞车疏通
	√
	√
	√
	—
	√
	—
	√

	水力疏通
	√
	√
	√
	√
	√
	√
	√

	人工铲挖
	—
	—
	√
	√
	—
	—
	√

	注：“√”表示适用；“—”表示不适用。



2. 当采用推杆疏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疏通时竹片与沟棍连接应牢固，并应有防脱节措施；
b) 打竹片与拔竹片时，竹片尾部应有专人看护，并应注意来往行人和车辆；
c) 竹片应选用刨平竹心的青竹，截面尺寸不应小于40mm×10mm，长度不应小于3m；
d) 操作人员应戴好防护手套。
2. 当采用高压射水疏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作业机械应由专人操作，操作人员应经过培训并通过考核，持证上岗；
b) 射水车应停放在平稳安全处，射水车周围及冲洗现场应设置防护栏；
c) 射水疏通作业前应检查高压喷管、高压喷头是否完好，高压喷管如有扭结、外皮破损、起泡、膨胀或压坏等现象应立即更换，高压喷头如有堵塞现象应及时进行处理；
d) 疏通作业前应了解管道的基本情况，对管道长度、壁厚、积淤厚度等参数做出详细的了解；
e) 高压喷头在移位时应停止工作；
f) 将喷头送入管内并准备妥当高压喷管后，操作人员方可开启高压开关；从井内取出高压喷头时应先关闭加压开关，待压力消失后方可取出喷头，启闭高压开关时，应缓开缓闭；
g) 当高压水管穿越中间检查井时，应将井盖盖好，在两个检查井之间操作时，应规定准确的联络信号。
h) 高压射水车工作期间，操作人员不应离开工作；
i) 岗位夜间冲洗作业时，应在作业现场配置足够的照明并配置警示灯。
2. 当采用脉冲清洗系统清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作业设备应由专人操作，操作人员应经过培训并通过考核，持证上岗，清洗过程中设备操作人员严禁脱岗；
b) 脉冲清洗系统的输出管和输入管应选用耐高温、耐腐蚀耐高压的橡胶管，各连接部位应紧固；
c) 清洗前应考虑被清洗管道材质、投入运行时间、管径管道堵塞、结垢、腐蚀情况以及水质情况等因素，为设定合适水压、气压和气量提供依据，避免管道爆裂；
d) 检查脉冲清洗系统中的油气分离器中润滑油的容量，正常运行后，油位计中油面应在中线偏上位置；
e) 脉冲接入口处的地面应平整，排污口处接入预置污水池或其他污物接收设施，在脉冲接入口处和排污口处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识；
f) 清洗期间禁止开启放水阀门，以免气压外泄影响清洗效果和清洗出的污水进入下游管道中；
g) 夜间清洗作业时，应在作业现场配置足够的照明并配置警示灯。
2. 当采用绞车疏通时，应符合以下列规定：
a) 机动绞车应由专人操作，操作人员应经过培训并通过考核，持证上岗；
b) 绞车移动时应低速行驶，注意来往行人和作业人员的安全，并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禁止载人行驶；
c) 绞车的钢丝绳应确保合格，每次使用绞车前均应进行检查，以避免钢丝绳绞断酿成事故；
d) 绞车作业时应有专人指挥，遇到障碍应立即停止作业，清除障碍物后方可继续作业；
e) 绞车工作时，作业人员应注意人身安全，不得用手触摸齿轮、轴头、钢丝绳，不得倚靠绞车。
2. 当采用人工铲挖疏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人工进入排水管道内进行铲挖疏通的管道，其直径不得小于800mm，流速不得大于0.5m/s，水深不得大于0.5m；
b) 下井作业人员应经过专业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具备下井作业资格，并应掌握人工急救技能和防护用品、照明及通讯工具的使用方法。作业单位应为下井作业人员建立个人培训档案；
c) 下井作业应做到先检测后监护再进入的原则；
d) 井下作业前，应提前30min对管道通风后再检测管道内有害气体浓度，分析合格后方可进入；井下有害气体浓度应符合CJJ 6的有关规定；
e) 井下作业应履行审批手续，审批手续应符合CJJ 6的有关规定；
f) 井下作业时，应连续进行气体检测，且井上监护人员不得少于2人。进入排水管道内作业时，井室内应设置专人呼应和监护，监护人员不应擅离职守；
g) 下井人员连续作业时间不应超过 1h；
h) 当发现有中毒危险时，应立即停止作业，并组织作业人员迅速离开作业现场；
i) 人工进入管道内进行铲挖疏通作业应符合CJJ 6的有关规定。
2. 压力管的疏通可采取满负荷开泵的方式进行水力冲洗。
2. 渗透管道及渗排一体系统的疏通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检查井应定期进行巡视，井内积泥深度超过规定时，应进行水力机械疏通或掏挖养护作业；
b) 排水管道系统宜与检查井一起进行疏通养护。当井壁直径小于或等于800mm时，宜采用水冲养护作业；当井壁直径大于800mm时，可采用水冲、掏挖等养护作业。
2. 调蓄池应在汛前集中进行设施设备的全面检查和维护保养，汛中进行设施设备的日常检查和维护保养，汛后进行设施的清淤和设备的维护保养。
a) 进水口、溢流口堵塞或淤积导致过水不畅时，应及时清理垃圾和沉积物；
b) 沉淀池沉积物淤积超过设计清淤高度时，应及时清淤；
c) 应定期检查泵、阀门等相关设备，保证其正常工作；
d) 采用清淤冲洗模式应结合雨水调蓄池池型设计、节能、操作便捷等因素。
2. 疏通作业的淤泥排入下游检查井后，应采用真空吸泥车、淤泥抓斗车或人工进行清掏。当使用设备进行清掏作业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清掏设备应由专人操作，操作人员应接受专业培训并通过考核，持证上岗；
b) 清掏设备使用前，应对设备进行检查，确保设备运转正常；
c) 车载清掏设备路面作业时，车辆应顺行车方向停泊，并应做好路面围护警示工作；
d) 当清掏设备运行中出现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停机检查并排除故障，严禁带病作业。当故障无法排除时，应立即停止工作直至设备修复；
e) 清掏设备在移动前，排水管道和作业区应恢复到原有工况，不应有安全隐患；
f) 清掏设备严禁超载，不应作为运输车辆使用。
2. 清掏的淤泥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淤泥采用罐车、自卸卡车或污泥拖斗运输时，运输车辆应加盖，确保在运输过程中淤泥不落地，沿途无洒落；
b) 若淤泥需长距离运输，淤泥装载前宜进行脱水处理。
2. 淤泥盛器和车辆在街道临时停放时，应设置安全标志，夜间停放尚应悬挂警示灯。疏通作业完成后应及时撤离现场。
2. 淤泥处置不应对环境造成污染。
1. [bookmark: _Toc1851][bookmark: _Toc15140][bookmark: _Toc14658][bookmark: _Toc4289][bookmark: _Toc6384][bookmark: _Toc10039][bookmark: _Toc21278][bookmark: _Toc25935]检测与检查
3. 运维单位应制定定期管道检测计划，对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进行检测与检查。
3. 从事排水管道检测的检测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并持证上岗。
3. 排水管道检测方法应根据管道的具体情况和检测设备的适应性进行比选。当一种检测方法不能全面反映管道状况时，应采用多种方法联合检测。
3. 检测单位应按照要求，收集待检测排水管道区域内的相关资料，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踏勘，掌握现场情况，制定检测方案，做好检测准备工作。
3. 排水管道检测时现场使用的检测设备，其安全性能应符合GB 3836的有关规定。现场检测人员的数量不应少于3人。
3. 管道检测方法及适用范围宜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管道检测方法及适用范围
	检测方法
	中小型管道
	大型以上管道
	倒虹管
	检查井

	电视检测
	√
	√
	√
	—

	声呐检测
	√
	√
	√
	—

	管道潜望镜检测
	√
	√
	√
	—

	人员进入管检查
	—
	√
	—
	√

	潜水检查
	—
	√
	—
	√

	注：1 “√”表示适用；“—”表示不适用；
2 管道检测方法应符合CJJ 181的有关规定；
3 排水管道检测的数据，应作为管道评估与维修的依据。检测工作结束后应编写检测报告。



3. 简易工具检查适用范围宜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简易工具检查适用范围
	检测方法
	中小型管道
	大型以上管道
	倒虹管
	检查井

	竹片或钢带
	√
	—
	√
	—

	反光镜
	√
	√
	—
	—

	Z字形量泥斗
	√
	√
	√
	—

	直杆形量泥斗
	—
	—
	—
	√

	通沟球（环）
	√
	—
	√
	—

	激光笔
	√
	√
	—
	—

	注：“√”表示适用；“—”表示不适用。



1. [bookmark: _Toc10422][bookmark: _Toc8320][bookmark: _Toc1293][bookmark: _Toc17766][bookmark: _Toc4049][bookmark: _Toc10596][bookmark: _Toc5086][bookmark: _Toc15840]维修
4. [bookmark: _Toc4352][bookmark: _Toc5329][bookmark: _Toc10380][bookmark: _Toc20320][bookmark: _Toc19495][bookmark: _Toc4695][bookmark: _Toc32586][bookmark: _Toc2647][bookmark: _Toc767][bookmark: _Toc27631][bookmark: _Toc152066372][bookmark: _Toc32221]非开挖维修
敷设于交通繁忙、新建道路、环境敏感等地区的排水管道的维修宜优先选用非开挖维修。
非开挖维修工程所用的管材、管件、构（配）件等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应检查每批产品的质量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使用说明书、进口产品的商检报告等，并按国家有关标准规定进行复检，复检合格后方可使用。
非开挖维修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前应详细调查原有管道的基本概况、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现场施工环境。维修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a) [bookmark: _Toc5181][bookmark: _Toc1986][bookmark: _Toc3900][bookmark: _Toc8195][bookmark: _Toc17740]当原有管道承载负荷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处理，修复后结构应满足管道满排受力要求；
b) [bookmark: _Toc8284][bookmark: _Toc14505][bookmark: _Toc27707][bookmark: _Toc3467][bookmark: _Toc3266]修复后管道的过流能力应满足要求；
c) [bookmark: _Toc9934][bookmark: _Toc16368][bookmark: _Toc6666][bookmark: _Toc10494][bookmark: _Toc20494]修复后管道应满足清淤技术对管道的要求。
排水管道内采取临时排水措施时，排水能力应能确保各修复工艺的施工要求，并应按CJJ 68的有关规定对原有排水管道进行封堵。
非开挖维修工程施工前应对原有管道进行预处理，可采用高压射水进行冲洗，预处理后的原有排水管道内应无沉积物、垃圾及其他障碍物，且不应有积水影响施工。
对于漏水严重的原有排水管道，应对漏水点进行止水或隔水处理后再进行维修。
非开挖维修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应符合CJJ/T 210的规定。
4. [bookmark: _Toc31890][bookmark: _Toc11768][bookmark: _Toc27429][bookmark: _Toc25091][bookmark: _Toc27861]开挖维修
开挖维修工程设计前应调查原有排水管道的基本概况、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现场施工环境。开挖维修工程应符合CB 50268的规定。
开挖维修工程所用的管材、管件、构（配）件等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应检查每批产品的质量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使用说明书、进口产品的商检报告等，并按国家有关标准规定进行复检，复检合格后方可使用。
施工前的封堵排水管道应经排水管道管理部门批准，封堵前应做好临时排水措施。
封堵排水管道应先封上游管口，再封下游管口；拆除封堵时，应先拆下游封堵，再拆上游封堵。封堵要求应符合CJJ 68的规定。
夜间施工时，应合理安排工序，防止错挖或超挖。施工场地应根据需要安装照明设施，在危险地段应设置明显标志。
开挖维修时，坑边上2m范围不得堆积弃土，不得堆放建筑材料、存放机械及机具。
0. [bookmark: _Toc10826][bookmark: _Toc18585][bookmark: _Toc16720][bookmark: _Toc14715][bookmark: _Toc23512]安全管理
排水管道运维安全应符合CJJ 6、CJJ 68的有关规定；排水有限空间内运维应符合DB33/T 1149的有关规定。
维护作业前应对维护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告知作业内容和安全注意事项及采取的安全措施，并履行签认手续。维护作业人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路面作业时应按规定穿戴有反光标志的安全警示服并配戴劳动防护用品；
b) 作业前，应对作业工具进行安全检查，发现有安全问题应立即更换，严禁使用不合格工具；
c) 作业中，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发现安全隐患应当立即停止作业并向上级报告；使用的设备、设施和安全防护用品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标准，具有相应的合格证书，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定期检验和检测。
维护作业场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设置相应的安全警示标志，并应符合GB 2894的有关规定；
b) 场所内严禁吸烟，未经许可严禁动用明火。
运维单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定期检查和实时掌握排水管道的水质、水量的动态变化，对可能出现的排水管道安全运行隐患进行预警；
b) 根据本地区的重大活动、重大工程建设、各种自然灾害等的需要，应对重点地区管道的风险源进行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
c) 建立各种管道事故统计、分析制度，建立相关档案，专人管理。依据各种管道事故的统计分析数据，提出安全预警方案；
d) 通过管道有毒有害气体在线监测，及时发现管道运行的异常情况，对可能出现的管道安全事故进行预警。
0. [bookmark: _Toc2141][bookmark: _Toc8879][bookmark: _Toc25075]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52066373][bookmark: _Toc32409][bookmark: _Toc12099][bookmark: _Toc3821]运维单位工作人员应对管道运行状况、重点排水户排污状况和影响区域进行模拟分析，提前预防，减少突发事件发生；发现突发爆管、污水外溢和大面积积水等事件，应及时向有关人员汇报，并采取有效措施。
运维单位应建立本单位排水管道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
运维单位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等编制本单位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明确不同类别的管道安全和突发事件处置办法及对应的处置流程和责任部门。应急处置预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组织指挥机构及职责；
b) 预案的适用范围；
c) 不同事故的事故等级标准；
d) 预测预警与预警响应；
e) 应急响应与应急保障系统；
f) 信息共享与信息发布；
g) 善后处置与调查评估；
h) 教育培训与应急演练；
i) 专家顾问组的组成与职责。
运维单位应制定中毒、窒息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应按相关规定定期进行演练。发生中毒、窒息事故，监护人员应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运维单位的突发事件应主要分为：
a) 管道维护作业时的中毒、窒息等突发事件；
b) 管道破损、爆管的突发事件；
c) 管道排水水质污染物浓度大幅度升高的突发事件；
d) 其他严重影响排水安全的管道突发事件。
运维单位应对管道进行安全和风险评估，制定、完善相关保障措施。
运维单位应根据排水管道安全和突发事件可能造成影响的程度建立分级处置制度，排水管道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发生时，要在应急处置的同时，根据排水管道安全影响等级所规定的上报制度，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
当出现重大级别以上的排水管道安全突发事件时，运维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及时上报当地排水行政主管部门。
排水管道维护作业人员发生异常时，监护人员应用作业人员自身佩戴的安全带、安全绳将其迅速救出。
当需下井抢救时，抢救人员应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并有专人监护下进行下井抢救，应佩戴好空气呼吸器、悬挂双背带式安全带，并系好安全绳。严禁盲目施救。
中毒、窒息者被救出后应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在等待医疗机构救援时，监护人员应立即施救或采取现场急救措施。
当发生爆管、破损等突发事件时，应迅速组织应急抢修，启动应急排水方案，实施临时排水措施。
[bookmark: _Toc21963][bookmark: _Toc4971][bookmark: _Toc17744][bookmark: _Toc28300][bookmark: BookMark8]各类管道突发事件发生后，应进行相关善后处置工作。发生重大突发事件还应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处置情况进行评估，并应提出评估和整改报告。
0. [bookmark: _Toc10414][bookmark: _Toc25246][bookmark: _Toc32042]资料管理
4. [bookmark: _Toc15003][bookmark: _Toc24111][bookmark: _Toc28107]设施台账管理
0. 运维单位应结合污水小流域建立排水设施台账，设施台账应与排水设施管理系统数据一一对应，设施台账应包括管网设施台账、泵站设施台账、截流设施台账、倒虹吸设施台账等。
0. 设施台账应通过信息化手段管理和定期更新。
4. [bookmark: _Toc430][bookmark: _Toc23060][bookmark: _Toc27450][bookmark: _Toc18256][bookmark: _Toc1937]作业资料管理
1. 运维单位应根据不同的维护类型，编制相关任务派发、现场记录、统计反馈等专用表格。
1. 现场维护人员应及时填写各类记录表格，并进行归档。
4. [bookmark: _Toc8127][bookmark: _Toc3223][bookmark: _Toc654][bookmark: _Toc28541][bookmark: _Toc30062]管道信息系统
2. 运维单位应建立排水信息管理系统。
2. 管道信息系统的总体结构应包括基本地形图数据库、排水管道与泵站空间信息数据库、排水管道与泵站属性信息数据库、数据库管理子系统和空间信息分析处理子系统。
4. [bookmark: _Toc19642][bookmark: _Toc14769][bookmark: _Toc10679][bookmark: _Toc30982][bookmark: _Toc27611]水力水位管道数学模型应用
3. 宜通过建立水力水位管道数学模型，对运行风险、改造效果、维修方案、现况管道接纳能力进行模拟计算和风险评估。
3. 宜在水力水位管道数学模型基础上建立水质模型，预警水质变化及指导水质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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